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1 高考三級） 

共7頁 第1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111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科：智慧財產行政 
科目：訴願法與行政訴訟法 

徐恭老師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發現 A 船的船主甲雇用的船長乙，駕駛 A 船違規進入拖網

漁船禁漁區內從事拖網作業，農委會以 B 函與 C 函，分別對甲與乙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

7 萬元及 3 萬元。甲於 B 函及 C 函送達之第 26 日，分別對 B 函及 C 函提起訴願，主張 B 函

處罰 7 萬元乃屬不當，且農委會不應對同一漁船作業處罰 2 次，不應處罰乙。請問訴願機關

就甲對於 B 函及 C 函分別提起的訴願，是否應予以受理？訴願機關得否審理罰鍰處分的妥當

性？（25 分） 
《考題難易》★★：簡單 
《破題關鍵》： 
依據訴願法第 77 條：「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一、訴願書

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或未於第五

十七條但書所定期間內補送訴願書者。三、訴願人不符合第十八條之規定者。四、訴願人

無訴願能力而未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訴願行為，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五、地方自治團

體、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未由代表人或管理人為訴願行為，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

六、行政處分已不存在者。七、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訴願事件重行提起訴願者。八、對於

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本題問到訴願是否應予

以受理，就需要審查題目線索，就訴願法第 77 條規定 8 款情況，逐一盤點討論。 
並且，訴願機關可以審查處分的妥當性與合法性，對比行政法院僅能審查處分合法性而

言，範圍更廣，這是基本概念，也有明確的條文依據，不要忘記援引訴願法第 1 條 1 項規

定佐證。 
【擬答】 
甲對 B 函所提之訴願，訴願機關應予以受理，且可審查妥當性。 
依據訴願法第 14 條 1 項：「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為之」。本題甲在 B 函「送達之第 26 日」，提起訴願，合乎訴願法定期間，並無訴

願逾期，並未違反訴願法 77 條 2 款。 
再依據訴願法第 18 條後段：「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提起訴願」，此為訴

願須具備當事人適格及權利保護必要之規定。本件 B 函是對甲作成，甲為處分之相對

人，甲主張對 B 函處罰 7 萬元屬不當侵害其權利，當事人適格並無欠缺，倘若甲的主張

有理由，也可以透過訴願程序排除對甲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侵害，亦有權利保護必要，

符合訴願法第 18 條，並未違反訴願法第 77 條 3 款。 
並且，依據訴願法第 1 條 1 項：「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

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本題有提到「甲…提起訴願…主張

B 函處罰 7 萬元乃屬不當」，則甲主張處分不當，是爭執 B 函之妥當性，本於行政一體

及訴願法第 1 條 1 項文義，訴願機關除了可審查處分合法性外，亦可針對處分審查是否

合目的、妥當進行審查。此並非訴願法第 77 條 8 款所稱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

訴願之情況，從而，訴願機關可審查其妥當性，要無疑義。 
甲對 C 函所提之訴願，訴願機關應予以不受理，毋庸審查妥當性。 
依據訴願法第 14 條 1 項：「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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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為之」。本題甲在 C 函「送達之第 26 日」，提起訴願，合乎訴願法定期間，訴願並

無逾期，未違反訴願法 77 條 2 款。 
再依據訴願法第 18 條後段：「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提起訴願」，此為訴

願須具備當事人適格及權利保護必要之規定。本件甲就 C 函提起之訴願理由，是「農委

會不應對同一漁船作業處罰 2 次，不應處罰乙」，然針對 C 函，屬對乙的裁處，相對人

並非甲，甲的權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也不會因為 C 函受到侵害，基此，甲不具有當事人適

格。不符合訴願法第 18 條規定，應依據訴願法第 77 條 3 款為不受理決定。 
准此，甲對 C 函所提之訴願不符訴願法 77 條 3 款規定，應為不受理決定，本於先程

序、後實體之審查順序，訴願程序要件不該當，訴願機關自毋庸再就是否合法、妥當等

理由進行審認，要不待言。 
 

二、甲公司申請聘僱外國人 A 從事僑外投資事業主管工作，經勞動部以 B 函核發聘僱許可。其後

勞動部調查發現，A 接受乙經紀公司安排，參加電視節目錄影並領取通告費屬實。勞動部以

A 為聘僱許可以外之雇主從事工作之事實，廢止 B 函並限期命甲公司為 A 辦理出國手續。甲

公司提起訴願並請求停止執行，主張 A 的特殊專長為甲公司所迫切需求。請問訴願機關是否

應准予停止執行？甲公司於訴願程序進行中，並未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執行，而是直接向該

管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行，請問該管行政法院如何處理該停止執行聲請案？（25 分） 
《考題難易》★★★：普通 
《破題關鍵》： 
關於停止執行，是個萬年考點，正課與總複習時均有提到是否可對下命處分以外的處分，

諸如形成處分、確認處分提起停止執行之爭點，本次考出來，頗不意外。同學要能夠針對

廢止處分可否聲請停止執行予以討論。 
另外，未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執行，直接依據訴願法 93 條 3 項、行政訴訟法 116 條 3 項向

法院聲請提起停止執行，是否合法，也是一個考到爛掉出汁的考點。對此，最高行政法院

曾提出需有「特殊權利保護必要」才能夠逕依上開規定聲請，也要能夠說明，才會有分

數。 
最後，訴願機關是否應准予停止執行，則是測驗訴願法 93 條法律要件的操作，結論為何，

並不重要，但要能夠具體將要件代入題目資訊分析。 
【擬答】 
訴願機關不應准許停止執行。 
廢止 B 函是形成處分： 
本件勞動部廢止 B 函之行為，是行政機關就行政法上事件對甲公司作成具有廢棄原聘

僱許可法律效果之具體行政行為，屬於行政程序法 92 條 1 項的行政處分。 
除此之外，廢止處分作成後，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25 條規定，原聘僱許可原則向後失

其效力，具有形成處分之性質。 
可對形成處分申請停止執行： 
關於形成處分，可否申(聲)請停止執行，向來有執行說與效果說之爭議。曾有見解認

為，執停止執行之「執行」指強制執行而言，停止執行係在阻止處分之執行力，而有

待執行之處分，本質上限於類似給付之下命處分，至於亦屬常見的形成處分或確認處

分原無須強制執行，停止執行即不及此，依此見解，本件廢止屬形成處分，將無法聲

請停止執行。 
然而，本文見解認為，停止執行之「執行」並非真正指涉強制執行，而係阻止行政處

分效力之發生，故除下命處分之義務或行為暫不履行外，停止執行之效果也包含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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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形成或確認處分應有效果而言，此亦為行政訴訟法 116 條立法理由及文義採納，

訴願法 93 條亦應相同解釋。 
綜上，本件廢止雖為形成處分，仍可依據訴願法第 93 條申請停止執行。 
本件甲的申請，不該當訴願法 93 條 2 項之要件： 
依據 93 條第 2 項：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以

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原

行政處分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 
就本件申請而言，廢止處分形式上觀察，尚須調查證據並行審理程序，方可確認甲之

主張有無理由，並非合法性顯有疑義之情況；且縱使處分暫予執行，所影響者也僅是

甲公司人員調度之不利益，難認有重大公益維護之必要而應予以停止執行，故不該當

上開規定之「合法性顯有疑義」或「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之消極要件。 
就積極要件而言 
①本件有急迫情事：原處分已廢止 B 函並限期命甲公司為 A 辦理出國手續，倘不予停

止執行，即將受執行。 
②本件並無難以回復之損害：本件廢止處分如果停止執行，所受損害為甲可以利用非

法聘僱之 A 繼續獲利，對依法行政原則之破壞程度至深；相較不予以停止執行，至

多僅是造成甲金錢上之獲利損失，此一損失尚可填補，則二者相較，本件並不存在

難以回復之損害。 
基此，本件不存在難以回復之損害，不該當訴願法 93 條 2 項要件，訴願機關不應准許

停止執行。 
若未提起訴願前，甲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行政法院應就停止執行之聲請受

理，審查後為准駁裁定。 
否定說。 
受處分人或利害關係人尚未提起訴願前，並無不服原行政處分之表示，不能認有停止執

行之利益。且訴願程序之目的在使行政機關有自我審查之機會，不待訴願而逕向行政法

院聲請停止執行，無異由行政法院直接為行政處分之審查，不僅規避訴願程序，使行政

機關喪失自我審查之機會。受處分人或利害關係人如充分利用此一程序，將耗費大量司

法資源於停止執行之暫時權利保護，影響訴訟事件之審判。 
肯定說。 
訴願法第 93 條第 2 項規定，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分之執行將發

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原

處分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第 3 項規定，前

項情形，行政法院亦得依聲請，停止執行。上開規定並未限制聲請人於訴願後始得向行

政法院聲請停止執行，為充分保障受不利處分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應許其在

訴願前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行。 
最高行政法院近期均採限制肯定之見解，即具有「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

理即難以救濟」，得逕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行。 
有關依行政訴訟法第 116 條第 3 項規定，向行政法院聲請行政處分之停止執行者，其

許可要件之審查，必須有「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即難以救濟」之

情形（本院 99 年度裁字第 3005 號、100 年度裁字第 1563 號、105 年度裁字第 599 號

裁定意旨參照）。 
而所謂「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即難以救濟」之情事，其法律詮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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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大體上可分為以下數種類型。(1)當事人已向訴願機關聲請，而遭拒絕。(2)當事人

已向訴願機關聲請，但遭訴願機關無故延遲作出決定。(3)行政處分將立即強制執行，

且執行結果會使「保全救濟已處於客觀不能而無意義之狀態」（例如遞解外國人出境

處分之執行，一旦執行完畢遣送當事人出境後，即再無其他手段來「保全」本案權

利，事後僅剩損害賠償問題）。此時由於公法權利之保全審查，最後終歸行政法院受

理，如果先送訴願機關處理，以致耽擱最終送請行政法院審查之時效性時，亦得例外

由行政法院直接受理「保全」請求。 
本題，原處分已廢止 B 函並限期命甲公司為 A 辦理出國手續，倘不予停止執行，即將受

執行，一旦執行完畢遣送當事人出境後，即再無其他手段來「保全」本案權利，事後僅

剩損害賠償問題，本件應有「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即難以救濟」之情

事，行政法院應就停止執行之聲請受理，審查後為准駁裁定。 

 
 

三、甲填具臺北市社會扶助申請表，勾選申請低收入戶，經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簡稱社會局）審

核，認定甲不符合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補助標準，以 A 函否准甲的申請案。甲認為其條件

符合低收入戶資格，提起訴願未獲救濟，擬提起行政訴訟，請問應提起何種類型之行政訴

訟？如何為訴之聲明？行政法院若欲為甲勝訴之判決，應於判決主文中記載那些內容？（25
分） 

《考題難易》★★：簡單 
《破題關鍵》： 
本題第一個部分，在測驗申請作成處分被駁回後之救濟途徑，針對處分被駁回，應循序提

起訴願和拒絕處分訴訟(行政訴訟法第 5 條 2 項)。 
本題第二個部分，則在測驗行政訴訟法第 200 條 3、4 款之規定，也是法條題型，不難理

解。要注意的是，不同於怠為處分訴訟之判決，拒絕處分訴訟之判決，尚須撤銷掉原本拒

絕處分之部分，所以判決主文尚要註記：「原處分撤銷」，方為適法。 
【擬答】 
本件甲應提起行政訴訟法第 5 條 2 項拒絕處分訴訟謀求救濟。 
本件 A 函，是社會局依據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補助標準等行政法規，對甲之申請個案

駁回之行為，造成甲沒辦法請領社會救助，具有單方性，屬於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 1 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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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行政處分。 
針對行政機關明白拒絕人民之申請案件，由人民針對駁回處分提起行政訴訟，其目的非

僅在撤銷駁回處分，主要更在要求為一定內容之行政處分，從而，甲主張權利受損，應

依據行政訴訟法第 5 條 2 項規定，因地方機關社會局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

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

分之訴訟，即提起拒絕處分訴訟。 
甲之訴之聲明應如何記載？ 
首先，因為就是否准駁申請，及准許之金額若干，於法律規定之範圍內，社會局享有裁

量權限。是以，甲應先盤點手邊證據，評估訴訟之舉證風險，為下列之聲明記載。 
如果甲僅可證明自己符合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補助標準，但無法舉證可享有依法取得

特定金額補助之權利，則甲之聲明應記載：「一、A 函及訴願決定均撤銷。二、被告應

作成准予甲申請低收入戶之處分。三、訴訟費用應由被告負擔」，此即為政訴訟法第 5
條 2 項請求機關應為行政處分之訴之聲明。 
如果甲不但可證明自己符合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補助標準，更可舉證可享有依法取得

特定金額補助之權利，則甲之聲明應記載：「一、A 函及訴願決定均撤銷。二、被告應

作成准予補助甲新台幣 XXX 元(按：即特定金額)之處分。三、訴訟費用應由被告負

擔」，此即為政訴訟法第 5 條 2 項所稱請求機關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之聲明。 
若法院欲為甲勝訴之判決，應於判決主文中記載下列內容： 
按行政法院對於人民依第五條規定請求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

訟，應為下列方式之裁判：三、原告之訴有理由，且案件事證明確者，應判命行政機關

作成原告所申請內容之行政處分。四、原告之訴雖有理由，惟案件事證尚未臻明確或涉

及行政機關之行政裁量決定者，應判命行政機關遵照其判決之法律見解對於原告作成決

定。此經行政訴訟法第 200 條 3、4 款規定明確。 
從而，果若法院欲為甲勝訴之判決，然法院認為兩造所提事證尚未臻明確或涉及社會局

之行政裁量決定，此時依據行政訴訟法 200 條 4 款，應判命社會局遵照其判決之法律見

解對於甲作成決定，主文應記載「一、A 函及訴願決定均撤銷。二、被告應作成准予甲

申請低收入戶之處分。三、訴訟費用應由被告負擔」。 
然若法院審理調查後，認為案件事證明確，且社會局並無裁量權限或裁量收縮至零，此

時依據行政訴訟法 200 條 3 款，則應判命社會局作成甲所申請內容之特定處分，即：

「一、A 函及訴願決定均撤銷。二、被告應作成准予補助甲新台幣 XXX 元(按：即特定

金額)之處分。三、訴訟費用應由被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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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簡稱甲集管團體）之卡拉 OK、KTV 等場所電腦伴唱設備之概括授

權公開演出使用報酬率，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簡稱智慧局）審定為：「電腦伴唱設備每臺

每年新臺幣（下同）2,000 元計算。」乙飲料店對於該使用報酬率有異議，依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條例（簡稱集管條例）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向智慧局申請審議，經智慧局依同條第 2 項

規定受理審議，並將使用報酬率事項公布於智慧局網站，丙飯店等 200 人先後依集管條例第

25 條第 2 項後段規定，向智慧局請求參加審議。智慧局邀集當事人等召開意見交流會，又召

開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簡稱著審會），針對使用報酬率之審議進行諮詢。智慧局於參

酌著審會結論及雙方意見後，以 A 函通知甲集管團體，審議決定使用報酬率為「電腦伴唱設

備以每臺每年 500 元計算。」甲集管團體認為 A 函對其不利，提起訴願遭駁回，提起行政訴

訟。請附理由說明甲集管團體應提起何種類型的行政訴訟？應如何為訴之聲明？行政訴訟進

行中，法院是否應命曾參與審議程序的丙飯店等 200 人參加行政訴訟？（25 分） 
參考法條：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 
第 25 條第 1 項 
利用人對於集管團體訂定之使用報酬率有異議時，得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申請審議；申請時，

並應備具書面理由及相關資料。 
第 25 條第 2 項 
著作權專責機關受理前項之申請後，應於著作權專責機關之網站公布；其他相同利用情形之

利用人，得備具書面理由及相關資料，向著作權專責機關請求參加申請審議。 
《考題難易》★★★：普通 
《破題關鍵》： 
甲集管團體應提起何種類型的行政訴訟，要先從 A 函的定性出發。A 函是將原本智慧局審

定為：「電腦伴唱設備每臺每年新臺幣（下同）2,000 元計算」之處分內容變更，會直接影

響到甲集管團體得享有之使用報酬率，屬於行政處分中之形成處分。倘若直接撤銷 A 函，

則原本審定效果就回復，故本件應提起之訴訟類型應為撤銷訴訟。 
法院是否應命曾參與審議程序的丙飯店等 200 人參加行政訴訟，行政法院認為撤銷訴訟之

結果，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者，得依職權命其獨立參加訴訟，行政訴訟法

第 42 條第 1 項前段定有明文。如依訴訟之法律關係，原告與其所請求撤銷或變更之行政處

分之相對人（第三人）利害關係相反者，行政法院就依職權命該第三人獨立參加訴訟，是

否有裁量權？對此，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 11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指出，此時法院

裁量收縮至零，應依行政訴訟法第 42 條第 1 項前段通知參加訴訟。 
【擬答】 
甲集管團體應提起行政訴訟法第 4 條 1 項之撤銷訴訟謀求救濟。 
查，本件 A 函是將原本智慧局審定：「電腦伴唱設備每臺每年新臺幣（下同）2,000 元

計算」之處分內容予以變更，會直接影響到甲集管團體得享有之使用報酬率，屬於行政

處分中之形成處分。 
依提示，甲集管團體僅是對於 A 函內容有爭執，並未對於原本智慧局審定有爭執，倘若

將 A 函撤銷，即可使原本智慧局審定內容效力回復，准此，於訴願未獲救濟之情況下，

本件甲集管團體應提起行政訴訟法第 4 條 1 項之撤銷訴訟，請求法院判命將 A 函、訴願

決定撤銷，即可獲得救濟。 
甲集管團體提起行政訴訟法第 4 條 1 項之撤銷訴訟，訴之聲明應依下列方式記載。 
揆諸前述，甲集管團體僅是對於 A 函內容有爭執，毋庸請求法院撤銷原本智慧局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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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本件甲集管團體聲明應記載：「一、A 函及訴願決定均撤銷。二、訴訟費用應由

被告負擔」 
行政訴訟進行中，法院應命曾參與審議程序的丙飯店等 200 人參加行政訴訟 
按「行政法院認為撤銷訴訟之結果，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者，得依職權

命其獨立參加訴訟，行政訴訟法第 42 條第 1 項前段定有明文。如依訴訟之法律關係，原

告與其所請求撤銷或變更之行政處分之相對人(第三人)利害關係相反，該第三人因該行

政處分而取得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成為裁判對象，該行政處分經判決撤銷或變更者，

對該第三人亦有效力(行政訴訟法第 215 條)，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撤銷或變更判決而

消滅或變更。為保障該第三人之訴訟防禦權，以踐行正當法律程序(憲法第 16 條)，行政

法院應依職權命該第三人獨立參加訴訟。於此情形，行政法院之裁量權限已限縮為零。

本院 89 年 7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應予補充。」（最高法院 103 年度 11 月

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 
本件原本智慧局審定有關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是由利用人乙飲料店對之申請審議，嗣

後丙飯店等 200 人先後依集管條例第 25 條第 2 項後段規定，向智慧局請求參加審議，渠

等利害關係與乙飲料店相同。然本件甲集管團體之利害關係均與上開人等利害關係相

反，A 函如經撤銷或變更，對相同利用情形之利用人，亦有效力，為保障該利用人之訴

訟防禦權，以踐行正當法律程序，行政法院自應命申請審議及參加審議之利用人丙飯店

等 200 人參加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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